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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司機須提供電子繳費媒介
由今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司機須提

供至少兩種電子繳費媒介，包括一種二維

碼電子繳費媒介（如支付寶、微信支付或

BoC Pay）和一種非二維碼電子繳費媒介

（如八達通、信用卡或「轉數快」），以

方便乘客繳付車費。司機可按營運需要靈

活選擇電子繳費媒介，並在車窗指定位置

張貼貼紙展示所提供的電子繳費媒介，方

便乘客識別。市場上有電子繳費平台（如

八達通流動收款機）支援多種支付方式，

有助司機符合法例要求。

運輸署自去年8月起督導主要電

子繳費平台及的士業界加強宣傳及公

眾教育，包括向的士司機介紹法例要

求，並在港九新界社區會堂和中心舉

辦超過20場工作坊，以及11場的士站

外展活動，主動接觸司機，簡介電子

繳費媒介收費操作及協助他們登記成

為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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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方亦定期在的士專用石油氣加氣站及機場、各

口岸和主要車站的士站，派發宣傳單張及的士車廂標

語牌，向司機及乘客作宣傳。

的士業界宣傳活動

的士業界已為新規定做好準備，的士司

機從業員總會、香港的士業議會及汽車交通

運輸業總工會分別於3月1日、9日及19日舉

辦宣傳活動，聯同主要電子繳費平台向立法

會議員及業界人士展示已安裝電子繳費設備

的的士及協助的士司機現場開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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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實體　彈性選擇：

 由2025年9月15日起，駕駛執照持有人可以選擇在智能手機展示電子駕駛執照，或

攜帶實體駕駛執照，以符合攜帶或出示駕駛執照的要求。

方便快捷　省時省力：

 經網上申請駕駛執照，獲批後可即時使用電子駕駛執

照，無需等候郵遞實體駕駛執照，但市民仍會獲發實

體駕駛執照。

在的士車窗指定位置張貼電子繳費媒介貼紙

為方便乘客在登車前識別有關的士所接受的電子繳費媒介，本署積極鼓勵司

機在指明的的士窗戶範圍內張貼對應電子繳費媒介的貼紙，以表明該的士所接受

的繳費媒介。司機亦應留意下列事項：

 司機開工時應確保有關電子繳費系統配件（例如流動收款機）

運作正常，如個別電子繳費系統未能正常運作，司機應盡快安排更

換或維修，並暫時將相關電子繳費系統貼紙移除。

 如屬租車，司機收工時應移除車窗上張貼的電子繳費系統貼

紙。本署已制訂相關指引供業界參考，詳情可掃瞄右方二維碼，參

閱有關指引。

的士司機及乘客「小錦囊」

運輸署已發放乘客小錦囊及司機須知，解答有關乘搭的士時使

用電子支付的常見問題，以便司機及乘客在規例生效前做好準備。

各位可掃瞄右方二維碼了解有關詳情。

的士業界登記電子繳費媒介的專屬服務站

上環林士街、葵芳和荃灣三個政府停車場由3月7日起至4月4日設置專屬服務

站，由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運作，進一步便利司機盡早安裝及登記電子繳

費媒介。

為避免混亂及減省排隊等候

時間，專屬服務站只為已預約的

士司機提供服務，運輸署呼籲業

界盡量使用預約服務。的士司機

可透過電話（3842 5821）、電

郵（taxiteam@td.gov.hk）或傳真

（2824 2176）預約，駕車前往專

屬服務站的預約人士可獲豁免一小

時停車場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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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服務嘉許計劃

重點匯報重點匯報

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與運輸署合辦的的士服務嘉許計劃，由2026年3月1日（星期

日）起接受公眾投票，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截止。

嘉許計劃共收到約1,410個「優秀的士司機」及「好人好事」獎的提名。署方從中

選出70位候選「優秀的士司機」及五位候選「好人好事」獎的司機供公眾投票。市民和

旅客可透過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網頁（www.ctsq.org.hk/voting）或掃瞄嘉許計劃宣傳品

（見上圖）上的二維碼投票。

經公眾投票及專業評審綜合得分最高的20位候選「優秀的士司機」及兩位候選「好

人好事」獎的司機會獲頒獎項；在公眾投票中取得最高票數的司機會獲選為「最受歡迎

的士司機」。另外，經專業評審得分最高的一支的士服務管理團隊會獲選為「優秀的士

服務管理團隊」。

運輸署呼籲業界積極參與嘉許計劃，鼓勵市民和旅客踴躍投票，對熱心提供優質的

士服務的從業員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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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法例 不得違例泊車和上落客

運輸署接獲投訴，反映位於佐敦廟街的巴士站時有的士違例停泊及佔用行車

線候客，阻礙其他公共車輛進入及使用有關地點，對行人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

便。此外，有市民反映位於落馬洲支線管制站及落馬洲管制站的的士落客區經常有

的士司機違規上客，擾亂的士站的秩序。

運輸署呼籲各位的士業界朋友自律及

遵守交通規則，正確使用的士站及的士上落

客點，切勿停泊在巴士站及行人路，而且應

確保的士停泊在安全及可供停泊的地方，以

保障行人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的士司

機亦應謹記的士落客點嚴禁接載乘客，而且

不可在的士站範圍以外的位置等候或接載乘

客；而的士乘客亦不可在有關地點租用的

士，以免阻礙道路暢通及對其他道路使用者

造成不便。

不揀客 不拒載

運輸署接獲乘客意見，反映不時有的士司

機對長者及使用輪椅的乘客視而不見，並拒絕

接受他們的租用。另有市民反映，有的士司機

按行程的長短揀客，或在提供服務時對乘客表

現不耐煩。

我們提醒的士業界朋友，不應揀客及拒載，的士司機如無合理辯解，不得故意

拒絕或忽略接受租用人的租用，不論該租用人的意圖是以明顯或默示方式表示的。

此外，的士司機亦不得拒絕或忽略駕駛該的士至租用人指示的任何地方，其中，市

區的士司機須按乘客的指示，在新界地區的市區的士站接載乘客前往新界地區的目

的地。

給的士司機的溫馨提示

重點匯報重點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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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守正確的駕駛行為

運輸署不時接獲市民投訴，指部分的士司機在暫停營業時未有停車熄匙；而部

分司機駕駛時亦未有正確使用車燈（包括強制性前燈），為其他道路使用者帶來不

必要的影響。

運輸署呼籲各位的士司機，駕駛時須遵守《汽車引擎空轉(定額罰款)條例》，

除非獲得豁免，否則在停車時不應讓引擎空轉。此外，司機亦應時刻遵守相關法

例，行車時正確使用車燈，以免影響其他道路使用者。

確保公平免混亂 的士站內不挑選

運輸署接獲市民投訴，有的士乘客未有依照

指示在位於落馬洲支線管制站的的士站排隊等候

租用的士，甚至出現插隊的情況，造成混亂。同

時，有的士司機向運輸署反映，有排首位的乘客

不按的士站內的士排隊的先後次序上車，後方的

士司機擔心如拒絕接載該名乘客會被視作拒載。

我們提醒司機與乘客時刻保持溝通，並鼓勵司機有禮地向乘客解釋，的士須

按的士站內排隊的先後次序及的士司機須按乘客在的士站內排隊的先後次序接受租

用；而的士乘客亦不應在的士站內爭先恐後上車或插隊，以免造成混亂及不公平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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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用車廂攝錄機 私隱專員公署發出新指引及「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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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投訴組報告
在2025年7至9月，交通諮詢委員會轄下的交通投訴組共接獲2,804宗有關的

士服務的投訴及建議，個案數字較上季上升0.7%，與2024年同季比較，則下跌

18.4%。當中涉及的士司機違規行為的個案佔96.4%，達2,702宗，包括駕駛行為不

當、不採用最直接可行的路線、司機拒載、舉止無禮和不守規矩及濫收車資等。

運輸署再次提醒業界，在提供服務時必須遵守的士營運法例與守則，保持自

律，按錶收費，不揀客及拒載，以禮待客，努力為乘客提供最優質的的士服務，提

升的士業的競爭力。

的士乘客需求
運輸署收到乘客反映，指平日及假日時間，於下列地方沒有的士：

港島：港鐵香港站、山頂凌霄閣；

九龍：港鐵旺角東站、港鐵九龍站、高鐵西九龍站、西九文化區；及

新界：元朗公庵路（白沙村至來發村）、港鐵元朗站、港鐵錦上路站、石門區的士

站、落馬洲支線管制站、西貢萬宜水庫東壩一帶。

運輸署呼籲司機，多加留意以上地點的乘客需求並提供的士服務，同時留意沙

田馬場、啟德體育園散場時段，以及啟德郵輪碼頭旅客落船期間的乘客需求，以配

合市民和遊客的需求。

加強規管駕駛時使用流動電訊裝置
司機專注駕駛對道路安全至關重要。

在平衡運輸業界的需要及科技發展等考慮，

由2026年1月25日起，任何司機駕駛時不

可在前方放置多於兩部流動電訊裝置，即流

動電話、平板或手提電腦，而有關裝置的屏

幕對角長度不可超過19厘米。流動電訊裝

置不能阻礙司機目視道路及交通情況，以及

對觀察路況用的鏡、裝置或攝像顯示器的視

線。違反上述規定的司機最高可判處罰款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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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修訂）（第2號）規例》（規例）將

由2025年12月22日實施。新規例旨在加強規管長期未領牌的車輛。在新制度下，

未領牌車輛將一直登記在車主名下，車主須為其車輛負上責任。新規例同時引入新

罪行以提高阻嚇力，從源頭解決不當棄置車輛的問題。

由2025年12月22日起，運輸署將向兩年或以上未領牌車輛的登記車主發出通

知書，要求車主必須在運輸署發出通知書的日期起計三個月內：

(1) 為其兩年未領牌的車輛續牌；或

(2) 把車輛拆毁或永久送離香港後向運輸署取消車輛登記，連同相關車輛拆毀證明

書／運送文件，向任何一間牌照事務處遞交取消車輛登記通知書(TD184)，以取消

該車輛登記。

如車主在該三個月通知期屆滿前仍不採取行動，即屬犯罪。首次定罪最高可罰

款10,000元和監禁三個月；其後每次定罪最高可罰款25,000元和監禁六個月。除

非已繳付罰款，否則運輸署可根據法庭命令：

(1) 拒絕向被定罪車主發出或續發駕駛執照；

(2) 不處理涉事車輛及被定罪車主名下其他車輛的過戶通知；及

(3) 拒絕向涉事車輛及被定罪車主名下其他車輛發出車輛牌照。

豁免安排
由2025年12月22日起，個別車主如有實際困難而未能在三個月通知期屆滿前

採取所需行動，或有合理理由不為其車輛領牌，可向運輸署申請豁免。請留意，車

主毋須於新規例實施前提交豁免申請，否則有關提前申請將不獲受理。

一般而言，以下三種情況可獲豁免：

(1) 等待零件維修送驗後續牌的車輛；

(2) 車齡30年或以上，正妥善保存作私人收藏而不會在路上使用的車輛；或

(3) 妥善保存於車輛經銷商作寄賣的車輛。

運輸署接獲市民投訴，反映有的士司機在繁忙時段及
惡劣天氣期間沒有按照咪錶收取車資，而且未有向乘客提
供正確的車資找續，部分的士司機亦未有依照法例展示的
士司機證。

運輸署呼籲各位的士司機 ，遵守法例，必須按錶
收費，以及收取適用之附加車費（包括行李附加費及
隧道附加費），並按乘客要求發出符合法例規定格式的車費收據。的士司機在提供服務
時亦必須正確地在車廂內展示合規格及有效的的士司機證。同時，我們亦提醒各位的士
乘客，須依法按錶繳付的士車費。

理解行李附加費 互諒互讓 減少誤會

運輸署不時接獲市民就的士司機收取行李附加費的查詢及
意見反映。一般來說，的士司機可就下列行李，收取行李附加
費：

 每件擺放在車尾行李箱內的行李

 每件擺放在車廂內長、闊、高總和超過140厘米的行李

請注意，乘客攜帶嬰兒車亦須按照上述準則繳付行李附加費。

若乘客對上述規定有疑問，的士司機應耐心向乘客解釋，
或請乘客參閱車廂內展示的「乘客須知」。

按錶收費 並展示的士司機證

請注意
 行李必須適當地固定在車輛上。

 殘疾乘客賴以行動的輪椅及拐杖毋須繳付附加費／費用。

 如乘客攜帶動物或鳥類，司機可酌情決定是否接載該動物或鳥類。

 在可行的情況下，讓視障人士攜同導盲犬上車，亦避免因為導盲犬而向使用者

收取額外費用。

 除個人手提行李外，的士不可用作運載貨物，所以乘客不應使用的士作運載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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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修訂規例規定所有的士必須安裝「行車記錄系統」。「行車記錄系統」
是一個可由一個或多個裝置組成的系統，主要功能包括：

 進行帶有錄音的錄影，而該錄影可清晰地顯示的士內的所有人（即「車上錄
影」）；

 進行不帶有錄音的錄影，而該錄影可清晰地顯示的士外的前方視景及後方視景（即
「行車記錄器錄影」）；以及

 透過傳送和接收全球導航衞星系統下的訊號，收集關於的士位置的數據（即「位置
數據」）

運輸署會在2025年第四季開始進行有關授權供應商的工作，以期讓業界可在
2026年開始在的士車廂內安裝行車記錄系統。業界可掃描以下二維碼，了解有關
「行車記錄系統」的詳細規格要求。

政府預期所有的士將於2027年年初完成安裝或改動行車記錄系統。待所有的士
完成安裝後，行車記錄系統可隨即開始運作並須連結至運輸署的中央資訊系統。

所有的士必須安裝「行車記錄系統」

車主如有其他合理理由，可向署方提出；署方會視乎個案情況考慮是否批出豁

免。申請豁免的資格和指引將於稍後公布。

就有關申請豁免詳情，請參閱運輸署網頁：

登記「牌證易」 查詢車輛資訊更輕易
「牌證易」已於2025年7月10日推出更多功能，為市民帶來更多便利。新功能包

括網上預約駕駛考試和查詢預約紀錄及結果，查閱的士司機違例記分紀錄和用戶持有

的許可證資料、以及查詢網上牌照申請進度和結果。

車主可登記使用運輸署的「牌證易」服務，隨時隨地查詢名下車輛牌照到期日及

在網上續領車輛牌照。立即掃描右方二維碼，註冊「牌證易」帳戶。

切勿以身試法 攜帶超額煙酒入境

鼓勵踴躍加入的士車隊
引入的士車隊制度是政府提升的士服務質素的重點措施，讓提供優質服務的

的士車隊在行業中起示範和帶頭作用，鼓勵業界精益求精，提升服務水平和行業形

象，讓乘客、司機以至社會整體受惠。

運輸署已於去年7月向五支的士車隊發出正式的士車隊牌照，分別為星群的

士服務有限公司、Big Boss Taxi Company Limited、CMG Fleet Management

Limited、新科發展（國際）有限公司及泰和管理有限公司。本署已推出多項措施，

以便利的士車隊營運，當中包括在全港設置數十個車隊的士專屬停車處，以便接載

已預約車隊的士的乘客。此外，本署亦協調部分車隊營辦商與電力公司及其他公共

交通營辦商合作，讓電動的士可以更便利地充電。

現時，五個車隊營辦商正積極招募車主和司機加入車隊，以

邁向所承諾的車隊規模。如你有興趣加入的士車隊，你可掃瞄右

方二維碼瀏覽運輸署設立的士車隊專題網頁或聯絡各的士車隊營

辦商的團隊了解更多有關的士車隊的資訊。

重點匯報重點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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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煙人生 健康無憂
不少吸煙人士都自覺健康強壯，但本地研究報告指出，

香港中年男性的死亡個案當中，約有三分一與吸煙習慣有

關。

香煙含有數千種可損害人體健康的有害化學物質，其中

包括尼古丁（影響中樞神經系統，令吸煙者上癮）、一氧化

碳（妨礙身體吸收氧氣，減低運動的持久力，加速衰老）及

焦油（引致癌症，增加咳嗽及多痰）。

戒煙七步曲

第一步：下定決心

● 訂下一個戒煙日期；

● 爭取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及幫助；

● 棄掉所有煙仔、煙灰缸及打火機；

● 盡量遠離煙仔及有人吸煙的地方；

● 向醫護人員查詢戒煙課程，或聯絡衞生署戒煙熱線 1833 183。

第二步：戰勝煙魔

● 堅定意志；

● 多作深呼吸運動；

● 多喝開水；

● 煙癮發作時盡量拖延時間，例如咀嚼無糖或尼古丁香口膠；

● 轉移注意力，例如打電話給朋友。

健康警號

吸煙可增加患上冠心病、某些

癌症、中風和慢性肺病的機會，是

香港致病及致命的成因中最能夠預

防的一種。

健康專欄健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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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業界受吸煙問題困擾，應徵詢醫護人員的專業意見。此外，任何年齡的職

業司機都應時刻注意其身體狀況，並定期進行身體檢查，以確保其健康狀況適宜駕

駛。

z z
z

身體健康

• 減低你患上癌病、肺病、心臟病或中風的機會。

• 減低你感染咳嗽或感冒的機會。

• 減低你患上勃起功能障礙，令你勃起時更堅挺及持久。

• 令你口氣清新。

• 改善你的味覺和嗅覺。

社交生活

• 牙齒和指甲上的香煙焦油和煙垢會逐漸褪色，令你的儀

容得到顯著改善。

• 衣服更潔淨，除去一身「煙臭味」。

• 工作倍覺稱心自如，你不會因為不吸煙或不能吸煙而分

散專注力。

• 你可以省下更多金錢購買其他東西。

家庭生活

• 你的精子數量會上升，增加製造健康嬰兒的機會。

• 你會成為不吸煙的模範，為子女(或他人的子女)樹立良

好的榜樣。

• 減低你的家人因吸入二手煙而患上肺癌的機會。

第三步：均衡飲食

● 少吃油膩食物，多吃蔬果。

第四步：重整生活

● 丟掉抽煙壞習慣，重新培養新興趣，例如：做運動。

第五步：堅定不移

● 不斷反省戒煙的原因及提醒自己已是無煙清新一族。

第六步：樂觀人生

● 記住吸煙只會加添煩惱，要抱積極態度面對人生，方能克服一切困難。

第七步：持之以恒

● 堅持過無煙生活；

● 萬一遇上朋友吸煙，更應勸他們戒煙。

戒煙好處多

健康專欄健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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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罪案舉報熱線
警方於2002年2月6日設立了的士司機專用罪案舉報熱線

3111 3366，鼓勵的士業界人士向警方舉報罪案。運輸署呼籲

市民切勿濫用此熱線，同時亦希望的士同業利用警方提供的資

源，積極與警方合作，撲滅罪行。

此外，警方亦已開設「反恐舉報熱線」6366 6999，讓

市民透過微信舉報身邊任何懷疑涉恐行為。

的士司機處理失物須知

免費的士失物熱線報告

的士司機在完成一次行程後，應小心檢查車輛，以確定乘客沒有遺留物件在的士

內。司機如拾獲乘客遺留在的士上的物件，須讓該物件保持在拾獲時的原狀，以等待

物主認領。如無人認領物件，司機須在拾獲物件後6小時內將物件送交警署。

的士司機切勿以威脅手法要求失物事主在提供報酬後方可取回失物。

商業電台主辦的「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免費的士失物熱線，由2001年12月14

日啓用以來，一直得到所有的士司機朋友鼎力支持。

截至2026年3月，「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已成功替23,537人次尋回失物。

司機尋回失物個案 成功配對個案

總計 43,049 23,537

（資料由商業電台提供）

乘客在的士上遺下物件應怎麼辦？

乘客在的士上遺下物件，可將失物的詳細資料及你

的聯絡辦法致電商業電台「馬路的事 不容有失」免費的士

失物熱線1872 920；乘客亦可透過

的士台或聯絡運輸署尋求協助。

實用資訊實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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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好事好人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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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好事

自上一期《的士通訊》以來，運輸署收到超過1,600份

乘客對的士司機的表揚。的士司機的好人好事不勝枚舉，

運輸署在此與讀者分享其中數宗，以鼓勵同業繼續發揮互

助互愛精神。

●	 	司機莫江南（車牌：XB1681）協助乘客搜索丟失在車

廂內的個人物品，過程中冷靜分析及安撫乘客，表現專

業和有耐性，乘客最終成功找回物品並準時抵達目的

地，令乘客感到十分可靠。

●	 	司機陳漢璋（車牌：YT5130）積極關心長者乘客的需

要並提供適切協助，確保將乘客準確和安全地送到目的

地，其細心體貼的行為，令不少市民感到非常窩心。

●	 	司機周滙廷、陳璟樂、曾廣順（車牌：VW2353）及部

分車隊司機在市民有需要時主動提供的士義載服務；而

司機陳璟樂、謝梓軒（車牌：XV182）亦主動捐獻其部

分收入支援受影響的市民。以上司機主動伸出援手，關

懷社會，令乘客感到非常感動。

●	 	司機黃志銓（車牌：ZV658）、熊德昌（車牌：

YE6791）、李志聰（車牌：ZV992）及陳永利（車

牌：ZY9023）態度溫和有禮，行程中積極與乘客溝通

並配合乘客的要求，為乘客提供愉快舒適的旅程。

我們希望各的士同業繼續努力，臻於至善，為市民提

供優質的士服務。同時，歡迎讀者來函《的士通訊》，分

享的士同業的好人好事。



輕鬆篇輕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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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期有獎問答遊戲答案
1. 由2026年1月25日起，任何司機駕駛時不可在前方放置多於兩部流動電訊裝置，

即流動電話、平板或手提電腦，而有關裝置的屏幕對角長度不可超過19厘米。

2. 政府已修訂規例規定所有的士司機必須接受乘客以電子繳費媒介繳付車費。這項

規定將會於2026年4月1日生效。

3. 「車隊的士停車處」只供已接預約訂單的車隊的士使用，以便讓車隊的士接載已

預約行程之乘客上車。

第五十九期有獎問答遊戲
1. 由今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司機須提供至少兩種電子繳費媒介，包括一種二維

碼電子繳費媒介和一種非二維碼電子繳費媒介，以方便乘客繳付車費。司機可按

營運需要靈活選擇電子繳費媒介，並在 指定位置張貼貼

紙展示所提供的電子繳費媒介，方便乘客識別。

2. 運輸署協調部分車隊營辦商與 及其他公共交通營辦商合

作，讓電動的士可以更便利地充電。

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要求，一個負責任的資料使用者應通知乘客車

廂內設有 及其功能。

首100位全部答對的朋友可獲得紀念品一份，先到先得。

參加者須將以下表格連同答案郵寄至：

九龍油麻地海庭道11號 西九龍政府合署南座14樓運輸署《的士通訊》收

注意： 遊戲答案及參加表格內之資料如有殘缺、不實或重複參加，或郵件郵資不足，均會自動喪
失參加資格。如有任何爭議，《的士通訊》編輯委員會擁有參加者資格的最終決定權。
若郵件郵資不足，香港郵政會收取欠資及相關費用。《的士通訊》不會接收郵資不足的郵
件，有關郵件將由香港郵政退回寄件人 (有回郵地址) 或予以銷毀 (沒有回郵地址 )

姓名： 先生／小姐／女士

通訊地址（恕不接受郵政信箱）：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